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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信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通知情况

贵州信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8月31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刊登了《关于召开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4-054）。

2、会议召集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3、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安吉女士

4、会议时间：2024年9月19日 下午14：40

5、会议地点：贵州省贵阳市乌当区新添大道北段83号科开1号苑15楼会议室

6、股权登记日：2024年9月12日

7、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8、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

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会议出席情况

（一）出席会议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372人， 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为889,923,085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6.9268%。 具体为：

1、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共9人， 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为837,207,306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4.1470%。

2、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股东共363人， 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为

52,715,77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798%。

（二）中小投资者（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和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出席会议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及中小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362人， 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为51,959,

07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399%。 具体为：

1、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本次会议无现场出席的中小股东及中小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

2、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中小股东共计362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为51,959,07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399%。

（三）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均出席了会议，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三、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提案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表决情况具体如下：

（一）《2024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529,837,76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9.5375%；反对359,918,

32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0.4438%；弃权167,0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188%。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

同意50,638,105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4577%；反对1,153,974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209%；弃权167,0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

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214%。

本提案属于普通决议事项， 已经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所持表决权过

半数通过。

四、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委派律师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

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表

决程序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目录

1、《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关于贵州信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

意见书》。

特此公告。

贵州信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四年九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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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银龙预应力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签署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风险提示：本合同已对合同金额、生效条件、支付方式等内容作出明确约定，合同各方均有履约

能力，但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如遇宏观政策、市场环境等不可预计因素影响，可能会导致合同无法如期或

全面履行，请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天津银龙预应力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银龙股份” ）全资子公司河间市宝泽龙

金属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泽龙” 或“乙方” ）于2024年9月18日与重庆万桥交通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重庆万桥” 或“甲方” ）签订合同编号为（2024）万桥采合字第094号的《黄桷沱长江大

桥主缆索股用高强锌铝合金钢丝采购合同》（以下简称“合同” 或“《采购合同》” ），合同金额为111,

428,190.78元（含税），具体情况如下：

一、审议程序情况

《采购合同》为公司日常经营性合同，审批权限在总经理授权范围内，公司已履行了签署本合同的

内部审批程序。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天津银龙预应力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重大经营与

投资决策管理制度》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管理制度的有关规定，本合同无需提交

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

二、合同标的和当事人情况

（一）合同标的情况

合同为黄桷沱长江大桥主缆索股用高强锌铝合金钢丝采购合同，合同金额为111,428,190.78元。

（二）合同对方当事人情况

1.合同对方当事人为重庆万桥交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基本情况如下：

单位名称：重庆万桥交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82029449660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重庆市南岸区江龙路16号综合楼

法定代表人：李闯

注册资本：10,7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00年04月28日

主营业务：桥梁、建筑索缆及其配件、机械产品、机电产品的研发、设计、检测、制造、销售、安装及技

术咨询；建筑工程、公路工程、市政工程的设计、施工、质量检测及技术咨询（须经审批的经营项目，取得

审批后方可从事经营）；计算机技术开发、技术转让及技术咨询；销售建筑材料；仪器仪表、普通机械设备

的研发、生产、销售、安装及技术咨询。（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主要股东：招商局重庆交通科研设计院有限公司，持股比例：100%。

2.�关联关系情况说明

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与合同对方当事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合同主要条款

（一）合同双方

甲方：重庆万桥交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乙方：河间市宝泽龙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二）合同签署时间和地点

本合同于2024年9月18日在重庆市南岸区签署。

（三）合同金额

合同金额为111,428,190.78元（含税）。

（四）结算与支付：

1.�计量与支付进度：

1.1本合同不设置预付款；

1.2甲方主缆索股制造完成且交货完成，经甲方、中国铁建大桥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或其渝长高速复

线连接道工程（海腾立交-南桥头立交）项目经理部（以下简称“中铁建大桥局” ）及监理工程师验收合

格，且“中铁建大桥局” 计量支付后，30日内支付至计量部分金额的50%；

1.3甲方主缆及其配件安装完成并经甲方、“中铁建大桥局” 以及监理工程师验收合格后，且“中铁

建大桥局” 计量支付后，30日内支付至计量部分金额的80%；

1.4本项目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30日内支付至供货总金额的95%；

1.5剩余5%的价款作为质量保证金， 质保金待大桥主体工程缺陷责任期满后一个月内予以支付，质

保金不计利息。 质量保证金的支付并不免除乙方对交付物资质量的保证责任；

1.6以上所有甲方支付的前提为乙方向甲方开具相应发票以及甲方获得“中铁建大桥局” 相应比例

的支付（即甲方向乙方支付款项的比例不高于甲方收到本项目款项的比例），如因“中铁建大桥局” 原

因导致付款延迟，乙方应予以理解，并不得计算滞纳金，不得以此为由推迟交付。

1.7本合同资金来源于“中铁建大桥局” 对甲方工程款的支付，如果“中铁建大桥局” 未将工程款按

约定支付给甲方，双方约定按风险共担原则，甲方应付乙方的款项期限作相应顺延并不承担顺延期间的

利息和违约责任，但甲方最迟不晚于所有产品交付完毕且验收合格后一年内支付至结算金额的95%。

2.�结算时，乙方至少向甲方提供如下结算票证：

2.1国家正式增值税专用（可抵扣）发票及对应数量的交付及验收签证证明（配套提供）。

2.2安全生产费（若有）增值税专用（可抵扣）发票及对应费用使用证明，证明的形式以甲方后续要

求为准。

特别注意：乙方在开具该项目增值税（可抵扣）发票之前应与甲方确认本次拟开票的产品数量，要

求拟开票数量与已进场数量一致。 核实后再开具发票，发票开具的信息见合同签字页。

（五）支付方式

银行电汇、银行承兑汇票、E信通、云信通、招商银行商票等方式支付货款。

（六）产品交付期限：2024年10月至2025年4月，由公司分批次交付货物，交付日期如有调整，甲方

应提前15天通知乙方。

（七）违约责任：

1.�货物延迟交付和质量缺陷的处理

若乙方未按甲方指令规定的时间交货或所提供的货物有缺陷，或经检查验收不合格，乙方除应负责

调换外，还将被处以违约金。 违约金从货款中扣除，以双方约定的交货时间开始计算延迟天数，违约金按

每延迟壹天乙方向甲方赔偿迟交数量总价的1%计扣。 同时，乙方向甲方赔偿因乙方产品延迟交付和质

量问题（包括第三方检测发现的问题）而产生的全部经济损失，包括但不限于项目业主、施工单位、监理

单位等对甲方的罚款、甲方支付的违约金、甲方的误工损失等。

2.�制索过程中出现质量问题的违约处理

甲方制索过程中若出现钢丝倍尺长度不足、弯丝（包括波浪形弯丝、S型弯丝、折角弯丝等）、严重脱

锌等质量问题，该根索股作整索报废处理，乙方须承担整索材料及甲方生产损失费用，并无条件在叁天

内重新发运整索所用的合格钢丝供甲方重新制索；若造成甲方工期延误，每延误壹天乙方向甲方赔偿迟

交数量总价的1%。 同时，乙方向甲方赔偿因此而产生的全部经济损失，包括但不限于项目业主、施工单

位、监理单位等对甲方的罚款。

3.�交付钢丝不满足约定倍尺数及旋向要求的违约处理

当出现单盘钢丝倍尺数不符合要求或旋向不匹配时，乙方须在规定时间内更换符合要求的产品。

4.�质量文件延迟交付和实质或形式不符合要求的违约处理

未按时提供符合要求的质量文件， 甲方将计算延迟天数按300元/天的标准从进度款中扣除相应金

额作为乙方的违约金。 同时，乙方向甲方赔偿因乙方未能按时交付合格质量文件或质量文件出现问题而

产生的全部经济损失，包括项目业主对甲方的罚款。

5.�因违约而终止合同的约定

5.1若乙方未能在合同规定的期限或甲方同意延长的期限内提供部分或全部货物或乙方未能履行合

同规定的其他任何义务，甲方可向乙方发出终止部分或全部合同的书面通知。

5.2若乙方破产或无清偿能力时，甲方可在任何时候以书面形式通知乙方终止合同而不给乙方补偿。

该终止合同将不损害或影响甲方已经采取或将要采取的任何行动或补救措施的权利。

5.3终止全部或部分合同后，甲方可以依其认为适当的条件和方法购买与未交货物相类似的货物，乙

方应对购买类似货物所超出的费用负责，并承担因此给甲方造成的一切损失。 同时乙方还应继续执行合

同中未终止的部分。

6.�交付钢丝直径不达标的违约处理

若因为乙方供应的钢丝直径不达标造成大桥索夹滑移等事故，所有责任和损失由乙方承担。

（八）争议解决

1.在执行合同过程中所发生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一切争端，双方应通过友好协商解决。 若协商不能

解决，则应采取仲裁。

2.仲裁应由重庆仲裁委员会根据仲裁程序和暂行规则进行仲裁。

3.仲裁裁决应为终局裁决，对双方均有约束力。

4.仲裁费用除仲裁委员会另有裁决之外均应由败诉方负担。

5.在仲裁期间，除正在进行仲裁的部分外，本合同其他部分应继续执行。

（九）合同生效条件和时间

本合同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经双方盖合同专用章或公章后生效。

四、合同履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采购合同》是为黄桷沱长江大桥项目提供主缆索股用高强锌铝合金钢丝买卖的合同。 公司

拥有预应力金属制品全产业链， 桥梁缆索用镀锌钢丝及钢绞线是公司全系列预应力产品中占据重要地

位的高附加值产品，其中，2100MPa级镀锌预应力材料的各项指标均为国际领先水平，公司在桥梁缆索

行业积淀深厚技术研发、质量控制和经营管理经验，产品在桥梁缆索市场占据优势地位。 宝泽龙与重庆

万桥签署的《采购合同》，属于公司日常经营性合同，若合同顺利履行，预计对公司2024年及后续年度业

绩产生积极影响，有利于公司主营业务的稳步发展，提升公司持续盈利能力及综合竞争力。

（二）合同的签订和履行对公司业务独立性不构成影响，公司主营业务不会因本次合同的履行而对

合同对方形成依赖。

五、可能存在的风险

合同双方均具有履约能力，但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如遇外部宏观环境重大变化、市场环境变化等不

可预测因素或不可抗力影响，可能导致合同无法如期或全面履行。 请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天津银龙预应力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9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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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银龙预应力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签署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的

公 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风险提示：合同已对合同金额、生效条件、支付方式等内容作出明确约定，合同各方均有履约能

力，但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如遇宏观政策、市场环境等不可预计因素影响，可能会导致合同无法如期或全

面履行，请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天津银龙预应力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银龙股份” ）全资子公司河间市宝泽龙

金属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泽龙” 或“乙方” ）于2024年9月18日与重庆万桥交通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重庆万桥” 或“甲方” ）签订合同编号为（2024）万桥采合字第099号的合同（以下简称

“合同” ），金额为120,877,318.8元（含税），具体情况如下：

一、审议程序情况

合同为公司日常经营性合同，审批权限在总经理授权范围内，公司已履行了签署本合同的内部审批

程序。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天津银龙预应力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重大经营与投资决策

管理制度》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管理制度的有关规定，本合同无需提交公司董事

会及股东大会审议。

二、合同标的和当事人情况

（一）合同标的情况

合同为池州长江公铁大桥斜拉索用镀锌铝合金高强钢丝采购合同，合同金额为120,877,318.8元。

（二）合同对方当事人情况

1.合同对方当事人为重庆万桥交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基本情况如下：

单位名称：重庆万桥交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82029449660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重庆市南岸区江龙路16号综合楼

法定代表人：李闯

注册资本：10,7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00年04月28日

主营业务：桥梁、建筑索缆及其配件、机械产品、机电产品的研发、设计、检测、制造、销售、安装及技

术咨询；建筑工程、公路工程、市政工程的设计、施工、质量检测及技术咨询（须经审批的经营项目，取得

审批后方可从事经营）；计算机技术开发、技术转让及技术咨询；销售建筑材料；仪器仪表、普通机械设备

的研发、生产、销售、安装及技术咨询。（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主要股东：招商局重庆交通科研设计院有限公司，持股比例：100%。

2.�关联关系情况说明

公司及公司全资子公司与合同对方当事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合同主要条款

（一）合同双方

甲方：重庆万桥交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乙方：河间市宝泽龙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二）合同签署时间和地点

本合同于2024年9月18日在重庆市南岸区签署。

（三）合同金额

合同金额为120,877,318.8元（含税）。

（四）结算与支付：

1.�计量与支付进度

1.1本合同不设置预付款；

1.2甲方斜拉索产品交付到大桥现场安装完成并经监理工程师验收合格后，30日内向乙方支付该批

斜拉索产品对应钢丝金额的70%。

1.3全桥斜拉索及配件安装完工并经监理工程师验收合格后支付至合同总金额90%。

1.4全桥完工并颁发交工证书后30日内支付至结算总金额97%。

1.5剩余3%的货款作为质量保证金，待整个大桥颁发工程缺陷责任期终止证书后次日起算30日内付

清，质保金不计利息。

1.6以上所有甲方支付的前提为乙方向甲方开具相应发票以及甲方收到中铁大桥局集团有限公司第

四工程分公司或其池州长江公铁大桥工程CZDQ-2标段项目经理部（以下简称“中铁大桥局” ）、中交

第二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或其池州大桥一标项目经理部（以下简称“中交二航局” ）相应比例的支付

（即甲方向乙方支付款项的比例不高于甲方收到本项目款项的比例），如因“中铁大桥局” 、“中交二航

局”原因导致付款延迟，乙方应予以理解，并不得计算滞纳金，不得以此为由推迟交付。

1.7本合同资金来源于“中铁大桥局” 、“中交二航局” 对甲方工程款的支付，如果“中铁大桥局” 、

“中交二航局” 未将工程款按约定支付给甲方，双方约定按风险共担原则，甲方应付乙方的款项期限作

相应顺延并不承担顺延期间的利息和违约责任， 但甲方最迟不晚于所有产品交付完毕且验收合格后10

个月支付到结算金额的97%。

2.�结算时，乙方至少向甲方提供如下结算票证：

国家正式增值税专用（可抵扣）发票及对应数量的交付及验收签证证明（配套提供）。

特别注意：乙方在开具该项目增值税（可抵扣）发票之前应与甲方采购部确认本次拟开票的产品数

量，要求拟开票数量与已进场数量一致。 核实后再开具发票，发票开具的信息见合同签字页。

（五）支付方式：银行电汇、银行承兑汇票、E信通、云信通、招商银行商票等方式支付货款。

（六）产品交付期限：2025年6月至2026年4月，由公司分批次交付货物，交付日期如有调整，甲方应

提前15天通知乙方。

（七）违约责任：

1.产品延迟交付和质量缺陷的违约处理

若乙方未按甲方指令规定的时间交货或所提供的产品有缺陷，或经检查验收不合格，乙方除应负责

调换外，还将被处以违约金。 违约金从货款中扣除，以双方约定的交货时间开始计算延迟天数，违约金按

每延迟壹天乙方向甲方赔偿逾期交货部分货值的1%。 同时，乙方向甲方赔偿因乙方产品延迟交付和质

量问题（包括第三方检测发现的问题）而产生的全部经济损失，包括但不限于项目业主、施工单位、监理

单位等对甲方的罚款、甲方支付的违约金、甲方的误工损失等。

2.质量文件延迟交付和实质或形式不符合要求的违约处理

未按时提供符合要求的质量文件， 甲方将计算延迟天数按300元/天的标准从进度款中扣除相应金

额作为乙方的违约金。 同时，乙方向甲方赔偿因乙方未能按时交付合格质量文件或质量文件出现问题而

产生的全部经济损失，包括但不限于项目业主、施工单位、监理单位等对甲方的罚款。

3.因违约而终止合同的约定

3.1若乙方未能在合同规定的期限或甲方同意延长的期限内提供部分或全部产品或乙方未能履行合

同规定的其他任何义务，甲方可向乙方发出终止部分或全部合同的书面通知书。

3.2若乙方破产或无清偿能力时，甲方可在任何时候以书面形式通知乙方终止合同而不给乙方补偿。

该终止合同将不损害或影响甲方已经采取或将要采取的任何行动或补救措施的权利。

3.3终止全部或部分合同后，甲方可以依其认为适当的条件和方法购买与未交产品相类似的产品，乙

方应对购买类似产品所超出的费用负责，并承担因此给甲方造成的一切损失。 同时乙方还应继续执行合

同中未终止的部分。

（八）争议解决

1.�在执行合同过程中所发生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一切争端，双方应通过友好协商解决。若协商不能

解决，则应采取仲裁。

2.�仲裁应由重庆仲裁委员会根据仲裁程序和暂行规则进行仲裁。

3.�仲裁裁决应为终局裁决，对双方均有约束力。

4.�仲裁费用除仲裁委员会另有裁决之外均应由败诉方负担。

5.�在仲裁期间，除正在进行仲裁的部分外，本合同其他部分应继续执行。

（九）合同生效条件和时间

本合同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盖章后生效。

四、合同履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本合同是池州长江公铁大桥斜拉索用镀锌铝合金高强钢丝采购合同。 公司在预应力行业深耕

多年，具有预应力金属制品全产业链，桥梁缆索用镀锌钢丝及钢绞线是公司全系列预应力产品中占据重

要地位的高附加值产品，其中，2100MPa级镀锌预应力材料的各项指标均为国际领先水平，公司在桥梁

缆索行业积淀深厚技术研发、质量控制和经营管理经验，产品在桥梁缆索市场占据优势地位。 宝泽龙与

重庆万桥签署的合同属于公司日常经营性合同，若合同顺利履行，预计对公司2024年及未来业绩产生积

极影响，有利于公司主营业务的稳步发展，提升公司持续盈利能力及综合竞争力。

（二）合同的签订和履行对公司业务独立性不构成影响，公司主营业务不会因本次合同的履行而对

合同对方形成依赖。

五、可能存在的风险

合同双方均具有履约能力，但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如遇外部宏观环境重大变化、市场环境变化等不

可预测因素或不可抗力影响，可能导致合同无法如期或全面履行。 请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天津银龙预应力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9月20日

民生加银现金宝货币市场基金调整大额申

购、大额转换转入、大额定期定额投资限额的

公 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4年9月20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民生加银现金宝货币市场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

基金简称 民生加银现金宝货币

基金主代码 000371

基金管理人名称 民生加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民生加银现金宝货币市场基金基

金合同》、《民生加银现金宝货币市场基金招募说明书》及其更新

调整相关业务的起始日、 金额及原

因说明

调整大额申购限额起始日 2024-9-23

调整大额转换转入限额起始日 2024-9-23

调整大额定期定额投资限额起始日 2024-9-23

限制申购金额（单位：元） 1,000,000

限制转换转入金额（单位：元） 1,000,000

限制定期定额投资金额（单位：元） 1,000,000

调整大额申购、大额转换转入、大额定期定额投

资限额的原因说明

为了保证基金的平稳运作，保护

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民生加银现金宝货

币A

民生加银现金宝

货币B

民生加银现金宝货

币C

民生加银现金宝货

币D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000371 010288 003792 018953

该分级基金是否调整大额申购、大

额转换转入、 大额定期定额投资限

额

是 是 是 是

注：（1）根据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的规定，民生加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决定

自2024年9月23日起调整本基金的大额申购、大额转换转入、大额定期定额投资业务限额，单日单个基金

账户累计申购（含定期定额申购及转换转入，下同）本基金的金额不应超过1,000,000元。 如单日单个

基金账户单笔申购本基金的金额超过1,000,000元（不含），则1,000,000元确认申购成功，其余部分本

公司有权部分或全部拒绝； 如单日单个基金账户多笔累计申购本基金的金额超过1,000,000元 （不

含），则对该基金的申请按照申请金额从大到小排序，本公司将逐笔累加至不超过1,000,000元限额的

申请确认成功，其余交易申请本公司有权部分或全部拒绝。

（2）上述规则针对本基金A类、B类、C类、D类份额合并计算进行限制。

（3）本基金暂停上述相关业务期间，正常办理本基金的赎回和转换转出等业务。 本基金恢复办理大

额申购、大额转换转入、大额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具体时间将另行公告。

（4）本公司于2021年3月5日发布的《民生加银现金宝货币市场基金调整大额申购、大额转换转入、

大额定期定额投资限额的公告》中对大额申购、大额转换转入、大额定期定额投资的限制性规定不再适

用。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如有疑问，请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热线400-8888-388（免长途话费），或登录本公司网站www.

msjyfund.com.cn获取相关信息。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

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购买货币市场基金并不等于将资金作为存款存放在银行或者存款类金

融机构。 投资者投资于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了解所投资基金的

风险收益特征，并根据自身情况投资与本人风险承受能力相匹配的产品。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民生加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4年9月20日

民生加银腾元宝货币市场基金

调整大额申购、大额转换转入、大额定期定额

投资限额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4年9月20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民生加银腾元宝货币市场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

基金简称 民生加银腾元宝货币

基金主代码 003478

基金管理人名称 民生加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民生加银腾元宝货币市场基金

基金合同》、《民生加银腾元宝货币市场基金招募说明书》及其更新

调整相关业务的起始日、金额及原因说

明

调整大额申购限额起始日 2024-9-23

调整大额转换转入限额起始日 2024-9-23

调整大额定期定额投资限额起始日 2024-9-23

限制申购金额（单位：元） 1,000,000

限制转换转入金额（单位：元） 1,000,000

限制定期定额投资金额（单位：元） 1,000,000

调整大额申购、大额转换转入、大额定期定额投

资限额的原因说明

为了保障基金的平稳运作，保

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民生加银腾元宝货币A 民生加银腾元宝货币B 民生加银腾元宝货币D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003478 004589 018331

该分级基金是否调整大额申购、大额转

换转入、大额定期定额投资限额

是 是 是

注：（1）根据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的规定，民生加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决定

自2024年9月23日起调整本基金的大额申购、大额转换转入、大额定期定额投资业务限额，单日单个基金

账户累计申购（含转换转入、定期定额申购，下同）本基金的金额不应超过1,000,000元。 如单日单个基

金账户单笔申购本基金的金额超过1,000,000元（不含），则1,000,000元确认申购成功，其余部分本公

司有权部分或全部拒绝；如单日单个基金账户多笔累计申购本基金的金额超过1,000,000元（不含），

则对该基金的申请按照申请金额从大到小排序， 本公司将逐笔累加至不超过1,000,000元限额的申请

确认成功，其余交易申请本公司有权部分或全部拒绝。

（2）上述规则针对本基金A类、B类、D类份额合并计算进行限制。

（3）本基金暂停上述相关业务期间，正常办理本基金的赎回和转换转出等业务。 本基金恢复办理大

额申购、大额转换转入、大额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具体时间将另行公告。

（4）本公司于2023年6月14日发布的《民生加银腾元宝货币市场基金调整大额申购、大额转换转

入、大额定期定额投资限额的公告》中对大额申购、大额转换转入、大额定期定额投资的限制性规定不再

执行。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如有疑问，请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热线400-8888-388（免长途话费），或登录本公司网站www.

msjyfund.com.cn获取相关信息。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

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购买货币市场基金并不等于将资金作为存款存放在银行或者存款类金

融机构。 投资者投资于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了解所投资基金的

风险收益特征，并根据自身情况投资与本人风险承受能力相匹配的产品。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民生加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4年9月20日

证券代码：002495� � � � � � � � �证券简称：佳隆股份 公告编号：2024-058

广东佳隆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广东佳隆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9月19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

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根据公司董事长的提名，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董事会同意聘任林长春先生为公司总经理

（简历附后），任期自第八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八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林长春先生目前持有本公司股份17,548,528股，与董事林平涛先生为父子关

系，与董事许巧婵女士为母子关系，与持有公司股份的股东林长浩先生和林长青先生为兄弟关系，皆为

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除上述关系外，林长春先生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

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

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属于“失信被执

行人” ，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

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特此公告。

广东佳隆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9月19日

附件：个人简历

林长春先生，中国国籍，出生于1972年9月。林长春先生曾任公司前身普宁市佳隆食品有限公司生产

主管、经理、本公司董事、总经理、总裁；现任本公司董事、总经理、中国调味品协会常务理事、广州市实创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广东美厨食品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广州市伟林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执行董

事。

林长春先生目前持有本公司股份17,548,528股，与董事林平涛先生为父子关系，与董事许巧婵女

士为母子关系，与持有公司股份的股东林长浩先生和林长青先生为兄弟关系，皆为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

际控制人。 除上述关系外，林长春先生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

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

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符合有关法

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

的任职资格。

证券代码：002495� � � � � � � � � �证券简称：佳隆股份 公告编号：2024-057

广东佳隆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广东佳隆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通知已于2024年9月11

日以专人送达、电子邮件或传真等方式送达全体董事。 2024年9月19日，会议如期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会

议由董事长林平涛先生主持，会议应到董事5人，实到董事5人，公司监事会成员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

会议。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以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根据公司董事长的提名，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同意聘任林长春先生为公司总经理，任期

与公司第八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林长春先生简历见附件。

三、备查文件

经与会董事签字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广东佳隆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9月19日

附件：个人简历

林长春先生，中国国籍，出生于1972年9月。林长春先生曾任公司前身普宁市佳隆食品有限公司生产

主管、经理、本公司董事、总经理、总裁；现任本公司董事、总经理、中国调味品协会常务理事、广州市实创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广东美厨食品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广州市伟林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执行董

事。

林长春先生目前持有本公司股份17,548,528股，与董事林平涛先生为父子关系，与董事许巧婵女

士为母子关系，与持有公司股份的股东林长浩先生和林长青先生为兄弟关系，皆为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

际控制人。 除上述关系外，林长春先生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

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

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符合有关法

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

的任职资格。

证券代码：002495� � � � � � �证券简称：佳隆股份 公告编号：2024-056

广东佳隆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无增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公司202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现场会议于2024年

9月19日下午14:30在广东佳隆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英歌山分公司3楼会议室召开。 网络投票时间为2024

年9月19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9月19日9:15一9:

25、9:30一11:30和13:00一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9月

19日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由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林平涛先生主持，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或

列席了会议，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出席会议进行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3、参加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以及股东委托的代理人共计189名，代表公

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240,020,218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25.6534%；其中，现场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

东以及股东委托的代理人共计3名， 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234,941,816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25.1107%；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86名，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为5,078,402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5428%。

4、本次会议的召开程序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并通过《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38,816,14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4983％；反对910,823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3795％；弃权293,25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1222％；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3,874,3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76.2903％；反对910,8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9352％；

弃权293,253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7745％。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杨斌律师、石力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2024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规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也符

合现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或列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

程序合法，会议形成的《广东佳隆食品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广东佳隆食品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佳隆食品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佳隆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四年九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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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王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的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9月19日（星期四）下午14: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4年9月19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

间为2024年9月19日9:15-9:25，9:30-11:30，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

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9月19日9:15一15:00的任意时间。

2、会议地点：深圳市龙华区龙华街道奋进路4号王子工业园深圳王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一楼大会

议室。

3、会议的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兼总裁王进军先生。

6、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深圳王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计270人，代表有效表

决权股份129,388,84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3.0990％。

其中：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计5人，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126,

916,99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4667％；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共265人，代表有

表决权股份2,471,84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323％。

2、中小股东出席会议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及其授权委托代表共计265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2,

471,84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323％。 （中小股东是指除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管以及

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

3、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股东大

会。 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律师列席本次股东大会并对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

意见书。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以下提案：

1、审议关于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方式及增加实施地点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28,727,03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4885％；反对518,009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4004％；弃权143,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1111％。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810,04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3.2262％；反对

518,00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0.9563％；弃权143,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8175％。

此提案获得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李达、郑婷婷。

3、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会议的人员资格、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

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深圳王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深圳王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王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9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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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泰嘉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转让投资基金份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为优化公司投资结构与布局，增强资产流动性，湖南泰嘉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 ）及相关转让方于2024年8月13日与越秀（南昌）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受让方，以下简

称“越秀南昌基金” ）签署了《关于上海金浦科技创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之合伙企业

财产份额转让合同》，公司将持有的上海金浦科技创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

“金浦科创基金” ）0.8333%的合伙份额（对应认缴出资额500万元，已全部实缴）转让给越秀南昌基金，

转让价格为5,201,000.00元，其他合伙人放弃优先购买权。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仍持有金浦科创基金

1,500万元的合伙份额，份额占比将由3.33%降至2.50%。 详见公司于2024年8月16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及《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的《关于转让投资基

金份额的补充公告》（公告编号：2024-052）。

近日，公司收到金浦科创基金的通知，其已完成关于本次交易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公司本次转让

部分金浦科创基金份额事项涉及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已全部办理完毕。 相关登记信息如下：

基金名称：上海金浦科技创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组织形式：有限合伙

成立时间：2020年9月9日

主要经营场所：上海市松江区新桥镇莘砖公路668号313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上海金浦科创未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股权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实业投资，投资咨询。（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本次变更后的合伙人名称及份额如下：

合伙人名称

认缴出资额

（万元）

出资比例 合伙人性质

上海仓繁廪沣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5,400 25.67% 有限合伙人

上海松江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9,000 15.00% 有限合伙人

越秀（南昌）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7,690 12.82% 有限合伙人

上海临港经济发展集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6,000 10.00% 有限合伙人

浙江永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6,000 10.00% 有限合伙人

上海廪杰沣实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4,810 8.02% 有限合伙人

南京佳视联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4,000 6.67% 有限合伙人

上海蓁实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000 5.00% 有限合伙人

嘉兴贵全双瀛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00 3.33% 有限合伙人

湖南泰嘉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500 2.50% 有限合伙人

上海金浦科创未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500 0.83% 普通合伙人

上海创乂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00 0.17% 普通合伙人

总计 60,000 100.00% --

注：上表中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系四舍五入所致。

特此公告。

湖南泰嘉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9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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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和电子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9月19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宏和电子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行政楼二楼会议室（上海市浦东新区康

桥工业区秀沿路123号）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79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744,739,997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84.6558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公司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长毛嘉明先生主持， 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

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黄郁佳董事现场出席会议,� 毛嘉明董事、庞春云独立董事、吴最董

事、钟静萱董事、阮吕艳独立董事、谢宜芳独立董事、张斌董事、贾小艳董事以通讯方式出席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徐斌娟监事现场出席会议，徐芳仪监事、林蔚伦监事以通讯方式出席

会议。

3、董事会秘书及其他高管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子公司2024年度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44,371,197 99.9504 308,700 0.0414 60,100 0.0082

2、议案名称：关于增加公司2024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519,218 87.3812 303,800 10.5375 60,000 2.0813

3、议案名称：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并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44,373,197 99.9507 303,200 0.0407 63,600 0.0086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子公司2024年度

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

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85,966,160 99.5728 308,700 0.3575 60,100 0.0697

2

关于增加公司2024年

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

况的议案

2,519,218 87.3812 303,800 10.5375 60,000 2.0813

3

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

围并修改公司章程的

议案

85,968,160 99.5751 303,200 0.3511 63,600 0.0738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特别决议议案为议案1、议案3。

2、本次股东大会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为议案2。 关联股东均已回避表决。

3、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议案均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4、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议案1-3均采用非累积投票，所有议案均获有效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金茂律师事务所

律师：翟正洪、赵可沁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未有股东提出临时提案，会议表决程序

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宏和电子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9月20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